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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得作為商標，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務來源之作用的標誌，不再限於傳統觀念中

二度空間的平面商標，三度空間的立體形狀、包裝、容器、設計等亦有此功能。

我國為順應世界潮流及履行國際義務，於民國九十二年年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商標

法，引進立體、顏色、聲音等非傳統商標，自同年十一月二十八日施行。立體商

標在我國係屬商標之一種，其註冊要件與一般商標一樣必須具備識別性，以及符

合一般商標之註冊要件，即不得具備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之不得註冊事由。第

二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功能性形狀不得註冊為商標，此規定係立體商標之「功

能性原則」之體現，換言之，功能性為立體商標保護之消極要件，具備功能性之

立體形狀，無論有無識別性，皆不得註冊為立體商標。 

本文欲從比較法的觀點來探討「功能性原則」在我國適用之情形，並蒐集、

整理我國立體商標審查實務上之核駁案件，依其核駁依據及核駁理由之不同而將

之類型化，檢討我國立體商標審查實務上之問題。 

本文共分為六章：第一章為「緒論」，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、研究範圍、研究

方法以及論文架構。第二章為「美國立體商標保護制度概說」，概說美國之商標、

商業表徵、及立體商標之保護。第三章為「美國功能性原則之探討」，從美國法上

之案例及 Lanham Act 來討論功能性原則之目的、內涵與判斷標準。第四章為「我

國立體商標保護暨功能性原則之探討」，說明我國立體商標之保護以及我國功能性

原則，並與美國法規範作比較。第五章為「我國立體商標審查實務之檢討與評析」，

類型化我國立體商標核駁案，評析我國立體商標實務之問題。第六章為「結論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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